
朴子市公所受理申請「示範公墓使用」服務流程說明 

 
 

由公墓管理員帶領選位 

1.申請人檢附死亡證明書或除戶

戶籍謄本及申請人身分證、印章

至殯儀館辦理相關手續。 

2.承辦人員審核應備文件是否齊全。 

3.開立規費繳納單，請申請人逕自

向本市農會繳納費用。 

4.費用繳納完畢核發墓地使用許

可證，准許依所申請之墓位並接

受公墓管理員指導使用。 

不符合 

符合 


